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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

鄞州法苑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协办

律师说法 安全警示

仲 裁 公 告
谢勇：本委已受理吴华安诉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和你拖欠工资等纠纷的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杭经开劳仲案字（2011）第155号劳动仲裁风险提
示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组庭人员及开庭通知书、申
请书及证据副本，上述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0日内。本委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仲裁庭（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格商业街下沙石
材市场对面）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福彩七乐彩
第2011140期 总销量：11514558元

基本号(●)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8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一等奖●●●●●●● 0注 4858371元
二等奖●●●●●●★ 10注 38966元/注
三等奖●●●●●● 294注 2650元/注
四等奖●●●●●★ 1007注 200元/注
五等奖●●●●● 12090注 50元/注
六等奖●●●●★ 19000注 10元/注
七等奖●●●● 149926注 5元/注
本期未中出一等奖485.837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
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1年11月30日

07 08 09 11 13 22 30
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一等奖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0 8457984元
二等奖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0 59855元
三等奖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0 10000元
四等奖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53 500元/注
五等奖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946 50元/注

六等奖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
肖码也相符

26582 5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851.7839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1年11月30日

第2011141期投注总额：103262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946692 牛

福彩 15 选 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1327期 投注总额：1101942元

0308091214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224.7054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1年11月30日

奖级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特等奖中5连4 0 2247054元
一等奖5个号全中 321 1092元/注
二等奖中任意4个号 11761 10元/注

福彩 3D 第2011327期

浙江销售4332714元，返奖额1454880元。“双色球”
10月20日开始2亿元大派送，每期头奖加奖500万
元，连续40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1年11月3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58290654元
奖等浙江中奖注数每注奖额(固定)
单选 988 1000元
组选3 0 320元
组选6 2918 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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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12月2日

遗失
声明

遗失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服务性收入
收款收据一张，号码为1100764935，声明作废。

杭州市下城区委政法委

申请人（受遗赠人）：马蓓蕾，女，1953 年 11 月 2 日出生，住
址：杭州市下城区三塘桃园 14 幢 4单元 402 室
遗赠人：陈衡，女，1924 年 6 月 12 日出生，生前住址：杭州市

湖墅南路17号 1幢 1单元 302室。于 2011年 7月 14日死亡。
申请人马蓓蕾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向本处提出申请，由其

继承陈衡遗留的杭州市湖墅南路 17 号 1 幢 1 单元 302 室房产。
经查，陈衡生前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立有公证遗嘱，指定上述财
产遗赠给马蓓蕾所有。

现本处通过本公告，向陈衡的其它法定继承人及利害关系
人告之上述事项，其它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对马蓓蕾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出异议。如
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出具继承权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499 号
联系电话：0571-85061307

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2011年12月2日

公 告

案情回放：
小梅的老公张某经商， 近几年生意

做大了，应酬也越来越多，有时甚至彻夜
不归。

一年半前，张某去外地出差，结识了
女大学生小曼。 张某对小曼一见钟情，将
小曼“ 包养” 了起来。 张某每月给小曼
5000

元钱，在外面专门租房给小曼住，自
己每隔一段时间去那边与她同居。

不久， 小曼怀孕了， 但张某并不知
情。 小曼为了能顺利与张某结婚，便骗张
某说母亲病重需要自己回去照顾， 然后
回到老家生下了一个男孩。

张某得知后 ， 否认这个男孩是自
己的亲骨肉 。 小曼申请做亲子鉴定 ，

被张某一口回绝 。 于是 ， 小曼向法院
起诉 ， 请求确认张某与孩子的亲子关
系 。 法院依据最高法院《 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三）》 的规定，认定张某与孩子之间
存在亲子关系。

律师罗愿愿点评：
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

要包括否认婚生子女和认领非婚生子女的
诉讼。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亲子
鉴定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在证明子女与父
母尤其是与父亲的血缘关系上。

前不久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
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
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
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
的主张成立。在处理有关亲子关系纠纷
时，法院可据此推定有证据一方的主张
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
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在本案中，张某虽然极力否认自己与
孩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但没有提出足够有
力的证据来证明，且拒绝接受亲子
鉴定，因此，法院可推定张某与孩
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

电瓶车试车
骑上高速公路

超级危险！

■通讯员徐向道

小王是台州黄岩某电瓶车厂的外贸员。 前不
久，厂里新研发了一批准备外销的电瓶车。为了体
验一下新车的性能，

11

月
22

日傍晚， 小王独自骑
着新产电瓶车从厂里出发。普通道路道口多、行人
多，小王怎么也不能把车速提到最高时速，便想到
高速公路上去飙一把，真正体验新车的性能。

当晚
18

时许，小王来到黄岩高速入口的超宽
车道，趁收费员和保安不注意冲了进去。保安发现
后立即报警。

小王沿着往温州方向去的匝道飞速骑行，约
4

分钟后，被民警拦下带离高速公路。 民警告诉小
王，这样做很冒险，还拿出前些日子电瓶车在高速
入口匝道处被撞的照片，小王惊出一身冷汗。民警
按规定给予小王罚款

50

元的处罚。

提醒：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7条规定：“行人、非机

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
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
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但现实中还是常有电
瓶车闯入高速公路的情形出现，这对高速公路上
正常行驶的车辆和骑车者本人都很危险。

11月12日，沈海高速台州南收费站入口匝道
处就发生过一起车祸，附近村民骑电动车横穿匝
道，与一辆刚从收费站驶出的别克轿车相撞。万幸
的是，骑车人并无大碍。事后，民警认定骑车人对
事故负全责。

警方提醒骑车者要看清楚道路指示标志，千
万不要误闯高速。而有意要骑车上高速公路的念
头实在要不得，这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 小三”返乡偷偷产子 情郎拒做亲子鉴定
法院可依法推定亲子关系

（2011）杭上商初字第689号
阮华林、沈建富、王金喜、王国仙、杭州怡康门窗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上商初字第689号民事判决
书及（2011）杭上商初字第689-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723号
章竟成：本院对原告谢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72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762号
叶舒明：本院对原告林文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76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167号

周锦金：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
春支行诉被告周锦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1313、1315号

王德兴：闻大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508号

杭州飞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加斌诉
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490号

浙江坤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李宁：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宏昌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杭州荣智担保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111号

申请人绍兴县中晟化纤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第
3130005121806814号，出票日期2011年10月27日，出
票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浙江春夏秋冬纺织贸易有限公
司，账号：0870003001681191，付款行：上海银行杭州分行。
收款人：绍兴县许佳纺织有限公司，账号：
1211020119200090216，开户银行：工行钱清支行。）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4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期满后一个月内提出的申请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催字第65号

本院于2011年 9月 23日受理了宁夏广进自动化有
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第
1040005220183436号，出票日期2011年6月15日，出票
金额192000元。出票人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账
号：401358326670，付款行：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收款人：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账号：
32001647340050236527，开户银行：建行如东县马塘分理
处。持票人：宁夏广进自动化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11
月30日作出（2011）杭下催字第65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外初字第13号

杭州宝威塑胶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恩希爱
（杭州）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443号
杭州范氏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泰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144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桐商初字第1099号

张启锋：本院受理原告方忠平诉被告张启锋、于广阳、
傅军跃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桐商初字第109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杭淳民初字第557号

汪诚：本院受理原告汪建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2年3月12日8：30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1）甬鄞嵩民初字第58号

徐益军、柴进洪：本院受理原告张良君与被告蔡天荣
及你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鄞嵩民初字第
58号民事判决。本院判决你们赔偿原告14761.66元等。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姜商初字第114号

俞明琪：本院受理吴金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鄞姜商初字第114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1234号
郭寿淼：本院受理原告孙玉平与被告郭寿淼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瑞安市（2011）温瑞商初字第1234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郭寿淼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偿还原告孙玉平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等。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温瑞商初字第1951号

王纪崇：本院受理原告林振峰与被告王纪崇、上官欢
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直接向你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并定于2012年3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飞云审判点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0）温瑞民初字第1747号

阮立国：本院受理原告南学敏诉被告阮立国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10日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浙嘉执异终字第1号

嘉兴市冯氏纺织有限公司、嘉兴市鸿丰服饰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林珍、被上诉人嘉兴市英特锐服饰有限
公司与你单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上诉）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1）
浙嘉执异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嘉南民初字第1416号

徐佳：本院受理原告张嘉萍诉你及董小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凤桥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660号

唐晓明：本院受理原告陆惠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
66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长安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商初字第1327号

范立惠：本院受理原告沈林菊诉你、夏娟红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8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2040号

杨洺、张玉玲、诸暨爱伊格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诸暨市
爱格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洪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2年2月
20日8时50分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三楼5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937号

黄志勉：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华、盛能灶诉被告黄志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1）金浦商初字第193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柯民催字第22号

申请人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1040005220133250，出票金额：50万元整，付款行：中国
银行衢州市分行营业部，出票人：衢州市衢江石油有限公司，
出票日期：2011年10月20日，收款人：衢州市健立石油制品
有限公司（该承兑汇票经多次背书、最后由浙江衢化氟化学有
限公司背书给申请人）的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法台特字第14号

本院受理冯逢春申请宣告冯纪云死亡一案，经查：冯
纪云，男，汉族，1964年 8月 26日出生，原住温岭市滨海
镇新民村121号，于2010年 4月14日起下落不明。现发
出寻人公告，希冯纪云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